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豫防指〔2007〕31号

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组织对重点林区森林火灾隐患实施专项排查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为进一步贯彻省政府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严防重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定于近日组织对重点林区森林火灾隐患实施专项排查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排查内容

（一）各级政府森林防火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，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森林防火职责履行情况；

（二）火灾隐患查找及整改情况；

（三）专业、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上岗到位情况；

（四）国有林场、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部位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，林区景点、生产经营单位森林防火目标责任书签订情况；

（五）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情况、森林消防物资储备保养情况；

（六）森林防火值班备勤情况；

（七）森林火警、火灾如实上报情况、组织扑救情况。

其中，重点是火灾隐患查找及整改情况、各类森林消防队员上岗到位情况、重点部位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、森林防火值班备勤情况等。

二、检查办法

分别组成豫南、豫西、豫北三个检查组（各检查组成员名单、检查区域等见附件），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勘察等方式，全面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，总结经验，并认真查找森林火灾预防、扑救各个环节存在的漏洞和问题，研究对策，落实整改措施。
三、时间安排

请各组于2007年12月25至2008年1月5日到指定区域开展排查。

四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务必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如实汇报，扎实整改，确保成效。请各地准备好书面汇报材料；三个检查组要深入检查，加强监督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督促各单位切实采取措施，认真加以解决，全面消除火灾隐患；

（二）请各组于2008年1月10日前向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送专项专题报告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重点林区森林火灾隐患专项排查分组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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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重点林区森林火灾隐患专项排查分组情况表
	组别
	组长
	成员
	排查单位
	备注

	豫南组
	刘雪洁（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调研员
	李沿海（济源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），请洛阳市再确定一名科以下干部为成员
	信阳市、南阳市、驻马店市、平顶山市
	

	豫北组
	马国顺（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）
	张振武（三门峡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），请南阳市再确定一名科以下干部为成员
	新乡市、焦作市、安阳市、鹤壁市、济源市
	

	豫西组
	王义勇（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）
	新乡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），请信阳市再确定一名科以下干部为成员
	郑州市、洛阳市、三门峡市、许昌市
	


